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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會通訊（五十六） 

 

請人事部勿迴避問題，勿再以推銷手法掩蓋事實(下) 
 
各位同事： 
 
    本文(上)我們已把人事部2005年4月29日發出通訊(八)，裡面附件的「新薪
酬及福利架構」“問與答”內容的誤導/錯謬一一羅列 (共七點)，現續把其餘八點
列出，作為拋磚引玉。請同事多多關心自己工作的環境和危機，向校方提出改善意
見。 
 

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理事會敬啟 
 

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 
 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 

疑點 人事部通訊(八)“問與答”內容 工會的質詢 / 建議  

3. 薪酬水平調查 

(8) 問題3.-第1問，答案第1至2行： 
薪酬水平調查是收集在社會上不
同機構在招聘類同工作職責範圍
和權責的職位時，所給予的薪酬福
利水平。 

為何偏沒有教育界？本大學員工的薪酬
不與教育界/大專界比較，如何能保持爭
取人才、挽留人才的一定競爭力？ 

(9) 問題3.-第2問，答案第3至4行： 

⋯善用資源，以一個在社會上合理
但富競爭力的薪酬水平去聘請、激
勵及挽留不同職級的工作人員。 

作為公營機構，大學應以身作則，領導社

會實行公義，制定一個透明度高和公平的
薪酬制度，而不是被市場牽著鼻子走；更
不能肥上瘦下，極盡私人公司剝削員工之

能事！這才是善用社會資源的好榜樣！
如果同工的薪酬是跟著市場水平而有所
變動，在浸大工作的同工，將活在誠惶誠

恐的景況，那又如何專一工作呢？而人事
部的所謂『合理但富競爭力的薪酬水平』
根本沒有根據，新入職的同工無從得知他

將來的增薪制度。 



(10) 問題 3.-第 4問，▓2，答案第 3
至4行： 
⋯ 倘若2005年的調查有所上升，
大學將根據 2005年的最新資料，
確定需要減薪同事在 2006年 1月
的減薪幅度。 

如何定義「需要減薪同事」？根本在新薪
酬制度下，幾乎所有同事都牽涉在內/都
減薪，人事部為何不重新根據 2005年的
最新資料，重新調整所有員工的減薪幅度
至合理程度？ 

(11) 問題3.-第5問，答案第4至5行： 
⋯ 公務員薪酬一直被公眾批評是
偏高並且遠離市場。 

高薪養廉，公務員薪酬偏高是有必要的，
現在大學與公務員薪酬已脫鉤，重提此
事，於事無補。相信本校同事並非追求與
公務員同酬，大家只要求合理而透明度高
的評估、升遷制度，而不能接受單以市場
升降為準的「商用機制」。 

(12) 問題3.-第9問，答案第7行： 
⋯ 現時的體制事實上已積聚了很
多問題及不合時宜的做法 ⋯ 

新體制尚未完全公佈，已顯出問題比舊制
更多。例如，新薪酬評估的方法、升遷機
制、賞罰機制的具體內容校方遲遲不肯向
員工公開；甚至負責決策的校董們都不知
道上述新機制的內容，有高層行政人員已
聲稱新體制具彈性、具競爭力，使同事更
有工作保障；實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，也
對校方失去信心。 

4. 更改合約條款 

(13) 問題4.-第1問，答案第4至5行： 
⋯同時，容許大學在特殊情況需要
劃一減薪時啟動調節公積金供款在
10% - 15%之間，將大大增加大學應
付財政困難的靈活性。 

減公積金比一次過減薪遺害還要大，影響
更深遠，請同事三思並極力反對之。 

(14) 問題4 -第2問，答案第2至3行： 
⋯ 大學會作出書面邀請同事同意
在轉制時保留絕大部分條款，而只
是更改以上所述兩項條款。 

事實上除上述兩項條款外，還加了一項
「致命條款」，就是校方如遇財政困難或
裁員情況，可按程序終止長約同事的合
約。如此一來，所有長約同事的合約保障
完全喪失，校方可隨時裁員而不需要承擔
任何責任。如此不合理的條文更改，我們
一定不能接受，否則是自毀長約的保障！ 

(15) 人事部問題6第2問, 答案第5至
6行： 
⋯ 由於沒有固定增薪點，部門可以
因應財政狀況為同事慢慢增薪，而
不會為部門帶來固定長期財政負
擔。 

凡新聘/晉升員工，必牽涉長期的固定承
擔，因為升職員工的薪酬、公積金已增
加：也可能牽涉假期和房屋津貼等方面的
開支增加。校方此言，明顯想法錯誤！也
許是故意誇大「沒有固定增薪點」的好
處，以便同事接納轉制方案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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